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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庭理據足 判決不涉政治
兩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籲全面理解判詞 珍惜法治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雙學三丑」此前被上訴庭改判即

時監禁，反對派中人聲稱，律政司

在「雙學三丑」案有關人等完成社

會服務令後才要求覆核刑期是「追

殺」，更抹黑法院的判決涉及「政

治因素」。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譚允

芝及現任主席林定國均表示，上訴

庭的理據十分充分，判詞中亦已清

楚及充分交代，不存在所謂滲入政

治因素的說法。他們建議社會應該

從整篇判詞理解，才能掌握法官判

刑理據，否則只會是以偏概全。林

定國並強調，法治精神是香港最

大、最寶貴的資產，港人應要好好

去保護、珍惜，不應去做一些事情

去傷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終審法院日前駁回「青症雙邪」梁頌
恆和游蕙禎宣誓案提出的「終極」上
訴申請，首席法官馬道立表明，全國
人大常委會釋法清楚列明宣誓要求，
法庭不能忽視。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
席譚允芝昨日強調，釋法內容已成為
法律一部分，法庭倘故意視而不見，
將會令香港的法治響起警號。

譚允芝在電台訪問中評論終院斷然
拒絕「雙邪」就DQ案提出的上訴許可
申請、而非安排「正審」處理這涉及
憲制爭議的案件時指，這是完全正常
的程序，是旨在將「無希望的案件」
篩走，令法庭的工作量不會過多，
「因為有時候（上訴人）的上訴理據
不足，沒有希望可達至有意義的辯
論，或達至不同的判決結果。」

她坦言，有關基本法一百零四條釋法的
時機，給予外界的觀感是中央「不相信」
法官，但不同意所謂釋法會破壞法治的說
法，又指釋法的源頭是「港獨」，是因為
有人「踩到底線，去到盡」。

倘視而不見 法治響警號
譚允芝強調，釋法對法治的影響已過

去，釋法內容已成為法律一部分，而法
庭有責任應用法律，「若法庭不喜歡釋
法條文便不應用，明明是法律一部分，
卻當看不到，反而令法治響起警號。」

反對派中人聲稱被
判入獄的「雙學三

丑」是「政治犯」，香港大律師公會
前主席譚允芝昨日表明不同意，更批
評這說法「過激」，因為「政治犯」
是指不同意執政者的人士，被蒙上不
相干的罪名，但3人事前已知道自己的

行動是違法的。
譚允芝在電台節目中指出，香港市

民尊重法庭，「不能夠喜歡就大力拍
手，不喜歡就話『染紅』、外國法官
就是『串謀』。……這是不能夠接受
的。」
她指出，「政治犯」一般所理解，

是指不同意執政者者，被蒙上不相干
的罪名，「『政治犯』我們一般理
解，如果他明明其實是在政治上意
見，可能與當權方面，執政的不同，
但是用其完全不相關的原因，明顯是
他無罪，是強行冤枉他。現在根本不
是這個情況，現在我們正在談量刑問
題。……3人可以申請上訴至終審法
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譚允芝昨日在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指
出，如果該案的原審沒有原則性錯

誤，上訴庭就不會更改判決。上訴庭是次改
判「雙學三丑」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案以
阻嚇性量刑的理據，十分充分，並已在判詞
中清楚及充分交代。

譚允芝指「羅丑」明知故犯須阻嚇
她解釋，原審裁判法院已判定3人有罪，
而上訴庭與裁判法庭的分歧在於3人行動背
後的「造意」，即其背後動機，包括「三
丑」中的羅冠聰當晚明知保安會阻止，但仍
呼籲市民前往，其間使用比較暴力的語氣，
上訴庭會認為是「口是心非」，不認同他們
預期當晚無衝突的講法，並認為就該類事件
有需要加強阻嚇性。
就有人聲稱上訴庭「推翻」了原審法院的
「事實裁定」，質疑上訴庭是「重審」案
件，譚允芝指出，上訴庭認為原審裁判官無
就「雙學三丑」理念做事實裁定，更反問為
何上訴庭不能根據面前的證據做裁定。
林定國同日接受另一電台訪問時坦言，自
己在「情感上」可以理解批評者的看法，但
控辯雙方均有上訴的權利。
他批評本地媒體或外國媒體報道質疑香港
整個司法獨立或法官誠信的言論，會對香港
法官的誠信造成很大的衝擊。
林定國說：「如果你說法官是受屈於一

些壓力的話，其實你是在說自己不夠硬
淨，或者自己法官行為很有問題，有意無
意都好，其實就是在說法官做不到宣誓所
做的事情，他們是違反了法官守則，這些
是直接衝擊法官的誠信。這是很關鍵的問
題，你可以說法官判錯案，但不能夠說法
官誠信有問題。」
他建議，香港社會應該從上訴庭整篇判
詞理解，才能掌握法官判刑理據，不會以
偏概全：「我會鼓勵去看一下法官判決的
理由是什麼，因為這是一個出發點，你不
可以只看結果，若從結果去推論的話，我
就覺得是快了一點或是不太理性。……主
觀的懷疑及合理的想法，是否就能反映到
客觀的現實呢？這兩者並不一定是對等
的。」

林定國促保護法治保港聲譽
林定國強調，法治精神是香港最大、最寶
貴的資產，港人應要好好去保護、珍惜，不
應去做一些事情去傷害，因為聲譽是很重要
的，「如果你話香港司法失去了獨立，外間
人有這個感覺，以為是真的話，那便會降低
香港整體的法治觀感。講一次、兩次可能未
必會有什麼問題，但如果這個情況、趨勢一
直延續下去，有一些不是真的事情，講得多
的話就會自我完成預言，香港人就會遇到一
個很不想見到的情況，這亦都是我們最關
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雙學
三丑」被改判入獄，「佔中三丑」之一
戴耀廷其後引用英國法院2006年一宗案
例，稱「公民抗命」為有「悠久及光榮
的歷史」，故上訴庭在判刑應考慮「抗
命」者的「真誠動機」。大律師公會主
席林定國昨日指出，「公民抗命」並非
法律概念，不能成為答辯理由，只可是
求情因素。他又不點名批評公民黨，強
調香港一些法律界中人有責任協助一般
市民大眾理解判詞，了解自己的疑慮是
否合理，而非純粹表達政治看法。

非法律概念 僅屬求情因素

林定國在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強調，
所謂「公民抗命」並非法律概念，只是
一個哲學概念，故在法律上要搞清楚，
「公民抗命」並不能成為答辯理由，
「如果根據證據你是違法的話，不會因
為你是因為『公民抗命』犯了這個罪就
會變成無罪，不存在這個情況。」
他續說，「公民抗命」只可是求情因

素，但這並不是一件很特別事情，因為
「公民抗命」歸根究底就是一個動機問

題，而動機在任何刑事判決時都是法官應
該會考慮的問題，「往往問題不是在於考
慮與否，而是佔了多少比重。」
林定國指出，雖然法官在今次這個案

件的整份判詞上均沒有提及「公民抗
命」，但上訴庭法官並沒有摒除他們的
動機，只不過法官認為動機因素不應在
量刑上佔有太大比重。
就戴耀廷經常引用英國大法官賀輔明

（Lord Hoffman）的判詞，質疑上訴庭的
裁決無考慮「公民抗命」的因素，林定國
反駁說，賀輔明雖然是一個較開明的法

官，表明他會接受「公民抗命」概念，但
也強調了一些規範條件，包括行為是要合
乎比例，同時不能夠對其他人造成不便或
者傷害。

促法律界助公眾解惑
林定國坦言，現在有很多案件背後均

涉及政治色彩，但法律界或懂得法律知
識者，有責任去令到一般市民有多些理
解，了解他們的疑慮是否合理，而非只
是表達政治看法，「大家要分清楚是在
表達政治看法，還是幫一般人理解判
案，我是希望多一些法律界的人是做後
者，前者當然是自由，不過要分開兩件
事。」

釋法內容已成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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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公民抗命」非答辯理由

兩任大律師公會主席
反駁坊間歪理

「雙學三丑」案

歪 理：上訴庭在判刑時應考慮「公民
抗命」者的「真誠動機」

林定國：「公民抗命」並非法律概念，
不能成為答辯理由，只可是求
情因素；賀輔明判詞強調了
「公民抗命」有規範；你違反
了法例，不會因為你是「公民
抗命」就會變成無罪；法官並
無摒除他們的動機，只是裁定
動機因素不應在量刑上佔有太
大比重。

歪 理：「雙學三丑」是「政治犯」

譚允芝：「政治犯」是指不同意執政者
的人士，被蒙上不相干的罪
名，但3人事前已知道自己的
行動是違法的。

歪 理：不少本地媒體及外國媒體都質
疑法官的誠信

林定國：這是很嚴重的指控，必須有證
據支持。你可以說法官判錯
案，但不能夠說法官誠信有問
題。

歪 理：上訴庭法官「推翻」原審時的
事實裁定是「重審」

譚允芝：上訴庭認為原審裁判官無就3
人理念做事實裁定，判詞已闡
述了充分理由。如果該案的原
審沒有原則性錯誤，上訴庭不
會更改判決。

歪 理：律政司基於「政治考慮」提出
刑期覆核

譚允芝：裁判法院不習慣處理爭議性如
此大的案件，又缺乏相關判刑
指引，律政司趁機向上級法院
尋求指引實無可厚非。

林定國：控辯雙方均有上訴的權利。律
政司提覆核，不是想做什麼就
什麼，都要法庭要考慮律政司
提出的理據，要同意才會有這
個結果。

歪 理：袁國強推翻檢控人員傾向不覆
核刑期，涉及「政治考慮」

譚允芝：由律政司司長決定十分正常。

歪 理：律政司必須再交代

譚允芝：可能會引致政府要「無止境」
地交代，難道每一次亦要出來
作交代？

游梁DQ案

歪 理：終院「竟」連上訴許可申請也
拒絕

譚允芝：這是完全正常的程序，旨在將
「無希望的案件」篩走。

歪 理：人大釋法已「破壞法治」

譚允芝：不同意。釋法的源頭是因為有
人「踩到底線，去到盡」。

歪 理：香港法院不應考慮人大釋法的
「追溯力」

譚允芝：釋法內容已成為法律一部分，
法庭有責任應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在「雙學三丑」刑期覆核聆訊一案
中，肆意攻擊律政司覆核3人刑期的做
法，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譚允芝昨日指
出，裁判法庭不習慣處理爭議性如此
大的案件，律政司視此案為合適機會
向上級法院尋求指引是無可厚非的。
大律師公會現任主席林定國則指，法
庭已同意了律政司提出的理據，外界
不應無理批評。
譚允芝昨日表示，裁判法庭並不習

慣處理爭議性如此大的案件，當時也
缺乏相關的指引，「早前出現同類涉
及大型社會活動的案件，各裁判官判
決參差、不一致。」

案件爭議大 裁判庭乏指引
她認為，類似案件爭議大、受到社會
關注，令裁判官面對很大壓力，故上訴
庭明顯有需要對下級法院作出指引，
「若律政司覺得現時是適合的機會，向
上級法院尋求指引，我覺得是無可厚非
的。」因此，上訴庭在判詞中，特別提
到有必要作出指引性的裁決。
被問及有人聲稱律政司繼續「追

殺」，在「雙學三丑」完成社會服務
令後仍提上訴，是出於「政治考
慮」，譚允芝坦言，她十分明白市民
在「情感上」對有關人等的同情，但
只要了解刑事程序，就會明白事件關
鍵是案件是否有需要進行覆核，而上
訴庭的判詞已證明有必要，「這是很
均真的，一切刑事上訴量刑都是這樣
做，所以程序上是不能說律政司有什
麼不好的企圖。」
就早前有外媒引消息稱，有檢控人員
建議不上訴，惟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推
翻（overruled）他們的建議，譚允芝指
出，由律政司司長作出決定是十分正常，
「律政司內部的討論作某一種決定，當然
是一個很恒常需要做的事，我相信律政司
不是一個人說了算，因為下面有很多直接
參與案件的同事，未必是只有袁司長持不
同意見，可能有別的意見，沒有說出來而
已。」

政府不必「無止境」回應質疑
被問到律政司應否再回應反對派的質

疑，譚允芝認為，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可
自行衡量是否作出解釋，但她認為或會

引致政府要「無止境」地交代：「難道
每一次亦要出來作交代？」
林定國在另一電台節目中也指，所謂

「政治因素滲入」的說法並不妥當，
「律政司提出（覆核），不是想做什麼
就什麼，都要法庭考慮律政司提出的理
據，要同意才會有這個結果，所以我們
很依賴法庭把關。我們現在其實是保護
或保衛最後把關者的聲譽，不要受到一
些無理的批評，而削弱了大家對這個守
護者的信心和尊重。」

譚允芝：上訴庭須作指引裁決

批「政治犯」說法「過激」

■譚允芝強調，釋法內容已成法律一部
分，而法庭有責任應用法律。資料圖片

■林定國反
駁戴耀廷的
判詞引用，
指賀輔明法
官強調了規
範條件，重
申行為不能
夠對其他人
造成不便或
傷害。

■「保衛香港運動」早前在高等法院外示威，要求嚴懲「雙學三丑」。 資料圖片


